模具管理与使用协议
甲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黄骅市鑫祺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1、 乙双方之间为模具的使用、保管及日常保养，本着友好合作的原则，达成以下协议：
1、 使用条款
1、 使用条件：甲方委托乙方从事甲方的（□注塑■冲压□铸造□其它）业务。
2、 模具的所有权归甲方所有，在乙方从事甲方（□注塑■冲压□铸造□其它）业务的前提下，甲方将模具免费借给乙方使用。
3、 使用期内，若双方中任何一方提出停借请求，都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经双方协商一致，经乙方归还模具后双方解除本协议。
4、 模具清单：
	序号
	模具名称
	模具工序
	模具单位
	模具数量

	1
	H4后视镜骨架模具
	大片料板
	付
	1 

	2
	
	小片料板
	付
	1 

	3
	
	大片检板
	付
	1 

	4
	
	小片检板
	付
	1 

	5
	
	主管孔1板
	付
	1 

	6
	
	主管孔2板
	付
	1 

	7
	
	主管孔3板
	付
	1 

	8
	
	主管孔4板
	付
	1 

	9
	
	主管孔5板
	付
	1 

	10
	
	小片孔板
	付
	1 

	11
	
	大片孔板
	付
	1 

	12
	
	大片型板
	付
	1 

	13
	
	小片型板
	付
	1 

	14
	
	主管弯板
	付
	1 

	15
	
	焊接左板
	付
	1 

	16
	
	焊接右板
	付
	1 

	17
	
	主管检板
	付
	1 

	18
	
	左右骨架检板
	付
	1 

	19
	
	主管型板
	付
	1 

	20
	H4司机座框模具
	主管弯板
	付
	1 

	21
	
	左连接板料板
	付
	1 

	22
	
	左连接板型板
	付
	1 

	23
	
	左连接板孔板
	付
	1 

	24
	
	右连接板料板
	付
	1 

	25
	
	右连接板型板
	付
	1 

	26
	
	右连接板孔板
	付
	1 

	27
	
	左支架料板
	付
	1 

	28
	
	左支架型板
	付
	1 

	29
	
	右支架料板
	付
	1 

	30
	
	右支架型板
	付
	1 

	31
	
	座框焊板
	付
	1 

	32
	
	座框检板
	付
	1 


2、 双方责任
1、 甲方在乙方使用期间内，由于甲方产品改动需要修改模具，其相应的一切费用都由甲方承担；待模具修改完毕并确认合格后继续由乙方从事甲方的（□注塑■冲压□铸造□其它）业务。
2、 使用期内若乙方暂停从事甲方的（□注塑■冲压□铸造□其它）业务，应将模具归还甲方，本协议同时自动终止。乙方恢复业务后如需要再使用模具，必须重新签订此协议。
3、 乙方在使用期内，必须妥善保管模具。所有模具须造册登记，单独设有货架摆放，模具及零配件不得有遗失，如有毁损乙方应照价赔偿给甲方，并由此给甲方造成的生产、交付损失，全部由乙方担负。
4、 模具的日常保养由乙方负责，保养不当造成模具型腔生锈或运动部件运动不灵活，乙方将负有赔偿责任。如果乙方无法修理，需甲方协助的话，需填写《模具维修单》，由甲方采购部门签字交由模具维修部门修理，修理完毕后模具维修部门将《模具维修单》交由采购部妥善管理并通知乙方将模具运回，维修费用乙方承担。
5、 使用期内，如果因人为损坏发生故障（包括因生产和搬运过程中操作不当造成模具损坏的），经模具制造商确认可以维修，乙方需承担维修费用；如果模具制造商确认无法维修，乙方需承担赔偿责任。
6、 如甲方需要将上述模具调回的，乙方应开具剩余未摊销完成的模具费用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3%税率），甲方付清未摊销完成的模具费后，乙方无条件配合甲方转移模具。
3、 保证
1、 对甲方的模具，乙方不直接、间接地复制、仿制、交付他人使用、为他人制造产品。
2、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模具移往他处。
3、 乙方不得将模具转租，设定担保，出售或转让。
4、 乙方无权对模具主张留置权，否则应承担由此产生的甲方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
4、 协议终止
如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本协议自动终止：
1、 乙方暂停从事甲方的（□注塑■冲压□铸造□其它）业务；
2、 乙方将甲方的模具用作他用；
3、 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终止本协议。
协议终止前乙方应将模具（包括附属配件等）及其它连同模具一同使用的附属设备等一并完好归还。若归还时发生附件和配件不全、模具缺损等情况，乙方应负责补全，或照价赔偿。
5、 保密义务
各方承诺将对方模具及模具使用相关信息，技术数据等技术秘密严加保守，使之用于合同所需的目的。具体为：
1、 严守机密，并采取所有保密措施和制度保护该秘密；
2、 不泄露任何技术秘密给任何第三方；
3、 除用于履行与乙方合同之外，任何时候均不得利用该秘密；
4、 不复制或通过反向工程使用该秘密。
对本协议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之处，各方亦应本着谨慎、诚实的态度，采取任何必要、合理的措施，维护其于履行本协议期间知悉或者持有任何属于对方技术秘密或其他秘密信息，以保持其机密性。
6、 争议解决
所有与本协议执行有关的争议将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双方不能在30日内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争议，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甲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盖章）
代表人（签章）：

乙方： 黄骅市鑫祺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盖章）
代表人（签章）：
签订日期：
